
表十五

2021年部门预算项目绩效目标表

填报单位：深圳市龙岗区坪地街道办事处                    

一、项目基本情况
佐证资料附件

编号

项目名称 人大事务 项目主管部门 坪地街道办事

项目负责人 孔令斌

项目负责人联系方

式
84091396 

财务负责人及联

系方式 刘俊杰

财务负责人联系

方式
84062203 

项目分级 第二级

是否新增

政策/项目 否
是否政府

投资项目 否

是否包含

政府采购项目 否

项目周期 2021-01-01 至 2021-12-31

项目概况

1.项目背景：根据《代表法》有关规定，依法保障和落实人大代表履职，开展各项活动的经费开支。

2.项目内容：组织代表开展视察、座谈、培训等活动，办公室、各联络站日常经费开支。

3.项目范围：三个人大代表社区联络站。

4.组织框架：全年办公经费开支，并严格执行财务制度

此部分佐证材

料以附件A编

号，例如：附

件A1、附件A2

、附件A3等。

项目申报依据及现
实必要性

1、项目申报依据：《关于人大代表社区联络站经费有关说明》（龙岗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发）、《关于调整龙岗区人大代表社区联

络站安排的通知》（深龙常办【2018】47号）、《关于转发《深圳市人大代表履职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深龙常办【2017】34

号）、《通知》（龙岗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发）
2、现实必要性：根据市、区人大有关文件精神，保障人大代表开展各项活动经费，以及保障人大工委办和各人大代

表社区联络站有效运作出新贡献。通过开展人民调解、法律援助工作，切实为人民群众提供必要的法律服务工作，解决人民群众的

法律诉求。

项目实施条件（人

员、资金、制度保
障等）

《关于人大代表社区联络站经费有关说明》（龙岗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发）、《关于调整龙岗区人大代表社区联络站安排的通知 》

（深龙常办【2018】47号）、《关于转发《深圳市人大代表履职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深龙常办【2017】34号）、《通知》
（龙岗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发）

二、项目预算情况

时间 金额（万元） 2021年较以前年度金额增减变动原因

2019年实际执行数
29.95 

2020年预算数
29.00 

2021年预算数
24.00 

三、项目绩效及评估情况

年度绩效

目标
依法保障人大代表履行职责，为街道经济社会和各项民生事业积极参政议政，建言献策。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根据本项目实际填报）
年度拟完成指标值

此部分佐证材

料以附件C编

号，例如：附
件C1、附件C2

、附件C3等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人大代表社区联络站数量

3 个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开展视察、调研、座谈等活动次数

≥20 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走访覆盖率

≥98%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视察、调研、座谈等活动完成率

1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每年按照计划安排完成

2020年12月底前完成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资金节约情况

实际费用不高于预算金额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人大选举工作

完成人大代表选举换届工作，保证公民权利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此部分佐证材

料以附件C编

号，例如：附

件C1、附件C2

、附件C3等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

指标 人大代表履职工作有效运行

在服务代表、联系选民、化解矛盾、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

等方面发挥作用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人大代表有效投诉次数
≤2 次


